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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成果報告 

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發展及跨國人口流動，依據統計資料顯示，截至 110

年 4 月底外籍與大陸配偶（以下簡稱新住民）在臺總人數計 57 萬 593

人，其中以大陸、港澳地區配偶為大宗，達 37 萬 602 人次（64.95%），

外籍配偶人數 19 萬 9,991 人（35.05%）。 

為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移民署編列公務預算，按直轄

市及縣（市）新住民人數，參考前二年預算執行情形，並依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8 條規定，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財力級次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相關新住民生活適應課程，內容包括生

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種子研習班、推廣多元文化活動及生活適應宣

傳等。 

為建構完善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移民署將服務從「入境後」延

伸到「入境前」，編印多語「新住民入國前導手冊及宣導影片」，使新

住民可以初步了解我國國情、文化風俗、移民法令及相關福利。另新

住民來臺後，實施初次入境關懷訪談服務及結合家庭教育中心資訊辦

理家庭教育課程、設置外來人士在台生活諮詢服務熱線，提供中、英、

日、越、印、泰、柬、緬等 7 種語言之諮詢服務。另為整合相關政府

資訊，方便新住民網路查詢，亦設置「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http：

//ifi.immigration.gov.tw），包含中、英、日、越、印、泰、柬、緬

等 7國語言版及 line 官方帳號（@ifitw），分設最新消息、生活輔導、

培力就業、教育文化、醫療服務、資訊服務、基金與會報及影音專區

等八大主題。未來將推續結合公私部門推動新住民照顧服務，鼓勵新

住民投入公共參與，打造和諧共榮之多元社會。 

貳、主辦單位 

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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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辦單位 

22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肆、109 年度執行情形(如附表 1，單位：新臺幣) 

一、預算金額：184 萬 9,000 元。 

二、核定金額：184 萬 9,000 元。 

三、核銷金額：184 萬 5,862 元。 
四、繳回賸餘款：3,138 元。 

五、執行率：99.83%。 

伍、當前面臨問題 

 一、因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各地方政府辦理生活適應輔導計

畫，致招生困難，無法順利開班授課，為使計畫執行順利，爰採

彈性措施，延後計畫施行期程，各縣市政府均在年度核銷前完

成，由於疫情持續嚴峻，未來辦理計畫時將依疫情狀況及中央政

府疫情指揮中心指引彈性處理。 

 二、近年來新住民來臺人數趨緩，本案經費逐年遞減，地方政府表示

近年來的補助經費一再縮減，已難以支應課程所需，爰建請補助

經費勿再減少，爰希望中央能增列補助經費，以利計畫推展。 

陸、執行概況 

109 年度因新冠肺炎（COVID-19）影響，入境人數減少，各地方

政府共辦理 121 班次之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課程，參與人次計 1 萬

3,830 人次；相較 108 年度 138 班，減少 17 班，參與人次 2 萬 563

人，減少 6,733 人次。各地方政府辦理之課程，包含生活適應輔導課

程 75 班次（含機車考照與語文學習），種子研習營 1班次，多元文化

活動 7班次、生活適應輔導宣傳 38 班次等，較具特色內容簡述如下（詳

附表 2至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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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適應輔導班 

（一）臺中市政府邀請新住民擔任課程講師，分享在臺生活經驗；另

指導參與學員簡易居家水電修繕技巧及生活 DIY 課程，用生活

化的素材及口語化生動的講解方式，體會在生活中自行手作

DIY，激發其學習興趣。 

（二）嘉義縣政府辦理新住民及子女海外培力計畫的申辦技巧，輔導

新住民家庭如何撰寫計畫，帶領新住民與親子間可利用假期尋

訪體驗外公(婆)家之生活及文化習俗。  

（三）苗栗縣政府辦理從培力觀點探討新住民服務課程，說明新住民

人口圖像與概況，了解新住民服務之重要能力與素養，認識新

住民資源及其家庭問題探討，增進多元文化專業知能。 

（四）澎湖縣政府在課程中宣導環境衛生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廣環

保落實從生活開始之願景，並利用日常資源回收創作再生期達

到永續發展之理想，提升學員上課之興趣，增進學習成效。 

二、語文學習 

(一)臺北市政府辦理新移民閩南語班，講授臺語簡易發音、句型語

拼音，基本用語、生活用語、俚俗語教學、臺語歌謠教唱、印

尼語、越南語、泰國語及英語課程基礎班及進階班包括正音寫

字、聽寫會話等，透過講師近距離教學，學習生活所需的基礎

中文；另為強化學習效益，透過歌唱課程，讓新住民學習在地

歌曲，提高學習興趣及課程活潑性。 

(二)雲林縣政府語言文字的學習，增強處理面對複雜事務的能力，

增加許多接觸外界的機會，拓展了人際關係和生活圈，家庭成

員間溝通及表達能力亦有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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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生活適應輔導班 

  

雲林縣政府生活適應輔導班 
  

 

臺北市政府語文學習班 

 

  

 

 

 

 



6 

 

臺北市政府語文學習班 

 

 

苗栗縣政府生活適應輔導班 

 

 

苗栗縣政府生活適應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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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子研習營 

(一)嘉義縣政府鼓勵新住民眷屬陪同新住民上課，使新住民眷屬得

以放心、進而支持新住民學習；打破鄉鎮地區民眾「新住民在

外會學壞」的迷思。在課堂中融合各類宣導、家庭教育、文化

交流等議題，減少新住民與其臺灣的家人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

衝突與誤會、改善新住民的家庭關係。 

(二) 嘉義縣政府與巨匠電腦合作，搭配課程主題，指導新住民運用

手機/電腦收集資料、文書處理、製作 ppt、設計海報、影片編

輯及直播體驗，新住民在學習後除電腦應用方面的增能，亦能

增加自信。運用、製作 ppt、設計海報、多元文化教案，使新住

民到社區作分享或到學校授課時更游刃有餘。 

 

嘉義縣政府辦理新住民社區種子培訓計畫 

  

 

四、多元文化活動 

（一）臺北市政府因應新移民參與式預算提案，在多元文化課程結束

後，開辦新移民文康活動，邀請新移民學員及其家庭參與，透

過區公所所辦理之活動，提升家庭親子關係，建立社群交流網

路。 

（二）臺北市政府為增加新移民職業技能，另開辦新移民烘焙丙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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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班，由區公所與社區大學合作辦理，共計 54 小時上課時數，

讓新移民可以學習一技之長，培養就業能力，指導 25 名學員製

作西式糕點，並於完訓後協助報名檢定，取得證照進入職場。 

（三）嘉義市政府帶領新住民認識社區環境，暸解在地特有生活風情

習俗，運用鄰近南部科學園區資源，引領新住民及其子女共同

參與相關展覽，提升其科技文化涵養，藉由認識社區、參與社

區活動，進而熱愛自己的新故鄉，促進多元族群融合，圓滿幸

福新嘉義。 

（四）花蓮縣政府透過業務單位活動向同仁推廣多元文化及族群融

合，強化多元文化宣導趣味性及家庭親子互動；並邀請知名新

住民舞團，表演具有民族特色之舞蹈，增添文化豐富性，傳達

文化尊重及包容的重要性。 

（五）新北市政府假新莊運動公園草坪舉辦「109 年新住民家庭親子

日」活動，參與的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及現場民眾約有 7,000

人，藉由才藝表演、異國美食、互動遊戲等，增加新住民家庭

親子間互動及瞭解彼此文化差異，促進家庭成員的情感，提升

活動效益。 

 

新北市政府 109 年新住民親子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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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多元文化體驗營與宣導活動 

 

 

柒、檢討建議及回應說明  

  109 年度辦理新住民輔導中，經彙整相關單位所提之檢討建議及回  

應如下：  

 一、新住民因生計或照顧家人無法參加生活適應課程：為使新住民

在學習時能獲得最大效益，彈性課程時間安排，可吸引社區居

民及新住民親友參與，並藉以共同規劃推動生活輔導策略及相

關活動，較能取得新住民的認同，以創造在地生活、在地學習

之社區精神。 

 二、多數地方政府反映因疫情及防疫措施無法達成相關評核指標所

訂標準，爰建議停辦考核：相關意見已採納，109 年度新住民

照顧輔導服務績效考核機制考核停評 1 年，原定辦理 109 年考

核之新北市、臺中市、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新

竹市、新竹縣、嘉義縣、南投縣、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

連江縣等 14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110 年度視疫情狀況評

估是否辦理考核。 

三、計畫補助經費不足，希望增加經費補助：建議可申請新住民發

展基金補助外，請各地方政府就計畫推展經費不足部分，透過

不同管道爭取相關補助經費，除可由機關自行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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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透過不同管道及社會資源增加相關經費來源。 

 四、新住民經濟需求高，希望增加技職課程：建議可於生活適應輔

導課程結束後，依新住民需求轉介就業相關單位連結就業資

源，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服務。 

 五、培養新住民及其子女擔任多元文化講師：因應部分縣市邀請新

住民擔任生活適應課程講師，分享在臺生活經驗，為發揮其優

勢及鼓勵投入公共參與，本署將於 110 年辦理多元文化人才培

訓計畫，並建立多元文化人才資料庫，供各界延攬運用。 

捌、結語 

        隨著不同時期來臺新住民家庭生活週期的轉變，各時期有相

近或相異的需求，各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課程豐

富，除讓新住民瞭解當地社區文化特色，鼓勵新住民家人共同參

與，認識新住民母國（地區）文化，增加多元文化交流外，並培

力新住民投入公共參與，發揮新住民語言及多元文化優勢成為社

會發展的新助力，未來希望持續透過公私合作，新住民照顧服務，

使得新住民來臺後生活適應，提供更適切之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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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表 

附表 1 
 

109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經費執行彙整表 

單位：新臺幣 

縣市別 預算金額 核定金額 核銷金額 賸餘金額 

新北市 190,000 190,000 190,000 0 

高雄市 175,000 175,000 174,272 728 

臺北市 175,000 175,000 175,000 0 

臺中市 154,000 154,000 154,000 0 

臺南市 124,000 124,000 124,000 0 

桃園市 156,000 156,000 156,000 0 

彰化縣 83,000 83,000 83,000 0 

屏東縣 81,000 81,000 81,000 0 

雲林縣 69,000 69,000 69,000 0 

苗栗縣 64,000 64,000 64,000 0 

新竹縣 64,000 64,000 64,000 0 

嘉義縣 64,000 64,000 61,590 2,410 

南投縣 64,000 64,000 64,000 0 

基隆市 64,000 64,000 64,000 0 

新竹市 61,000 61,000 61,000 0 

花蓮縣 52,000 52,000 52,000 0 

宜蘭縣 53,000 53,000 53,000 0 

嘉義市 31,000 31,000 31,000 0 

臺東縣 30,000 30,000 30,000 0 

澎湖縣 31,000 31,000 31,000 0 

金門縣 33,000 33,000 33,000 0 

連江縣 31,000 31,000 31,000 0 

合  計 1,849,000 1,849,000 1,845,862 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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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內政部移民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成果統計表 

         內政部移民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成果統計表 

班別 

年度 

成果 

縣市 

生活適應 

輔導班 

種子 

研習營 

推廣多元 

文化活動 

生活適應 

宣導 
其他專案 

備註 
班

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臺北市 9  273              

新北市 12 18 329    1 2,290 3,757        

桃園市 8 507 960              

臺中市 9 43 108              

臺南市 4 4 76    2 7 99 37 134 750     

高雄市 4 95 109              

基隆市 1 4 34    1 13 20        

宜蘭縣 1  22              

新竹縣 7  121              

新竹市 2 17 55              

苗栗縣 1  47              

南投縣 2 8 72              

雲林縣 1  15              

嘉義縣 1 50 200 1 64 143    1 12 57     

彰化縣 2 2 40              

嘉義市 1  32    2 614 1,433        

屏東縣 2 22 426              

花蓮縣 3  74    1 52 148        

臺東縣 1 14 39              

澎湖縣 1  23              

金門縣 2 17 45              

連江縣 1  422              

合計 75 715 3,522 1 64 143 7 2,976 5,457 38 146 807     

121 班次 

男 3,901 女 9,929(合計 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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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109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生活適應輔導課程類別受益人次分析表 

 

 

 

 

 

課程類別 班次 人數（次） 

生活適應輔導班 75 4,237 

種子研習營 1 207 

多元文化活動 7 8,433 

生活適應宣傳 38 953 

合計 121 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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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109 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生活適應輔導成果彙整表 

項目 承(委)辦單位 
協辦單

位 

開辦課

程 
班次 

合計人

數 

受益人

次 
具體成效 

臺北市

政府 

臺北市北投 

大安區公所等 
 

新移民生

活成長營

暨文化研

習班 

9 273 273 

嘉惠新住民共 273 人次。 

高雄市

政府 

高雄市政府民政

局 

社團法人

綠 繡 眼

發 展 協

會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4 118 118 

嘉惠新住民共 118 人次。 

新北市

政府民

政局 

新北市板橋區戶

政事務所等10區

戶政事務所 

新北市政

府教育局

及民政局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2 347 347 

由各承辦單位針對轄內新住民需

求，結合跨局處資源由該府教育

局等單位，以淺顯易懂方式教學

生活適應相關課程，深入淺出的

授課講解及團體互動方式學習各

項生活適應輔導課程輔導（認識

社會福利及社會資源，並介紹居

留、婚姻關係、國籍歸化法令

等），都相當實用。 

新北市民政局 

新北市民

政局戶政

科 

109 年新

北市戶政

親子日 

1 6,047 6,047 

包括異國美食、才藝表演、互動

遊戲。 

宜蘭縣

政府 

財團法人宜蘭縣

私立蘭馨婦幼中

心 

宜蘭市 

礁溪鄉公

所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 22 22 

嘉惠新住民共 22 人次。 

桃園市

政府 

桃園市政府社會

局 

桃園市新

住民文化

會館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8 1,467 1,467 

辦理 8班次，1,467 人次。 

新竹縣

政府 

新湖、信勢、

中正等國民小

學 

 
生活適應

輔導班 
7 121 121 

嘉惠新住民共 12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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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承(委)辦單位 
協辦單

位 

開辦課

程 
班次 

合計人

數 

受益人

次 
具體成效 

苗栗縣

政府 
苗栗縣政府 文山國小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 47 47 

嘉惠新住民共 47 人次。 

彰化縣

政府 

彰化縣田中鎮

及彰化戶政事

務所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2 40 40 

嘉惠新住民計 40 人次。 

南投縣

政府 
南投縣政府 

水里鄉及

集集鎮戶

政 事 務

所等 

生活適應

輔導台語

民謠班 

2 80 80 

嘉惠新住民共 80 人次。 

雲林縣

政府 

雲林縣斗南戶政

事務所 

雲林縣斗

南戶政事

務所 

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

導班 

1 15 15 
嘉惠新住民共 15 人次。 

嘉義縣

政府 

嘉義縣政府民政

處 

嘉義縣外

婆橋教育

關懷協會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 250 250 

嘉惠新住民共 250 人次。 

 
嘉義縣政府民政

處 

嘉義縣扶

緣服務協

會 

種子研習

班 
1 207 207 

辦嘉惠新住民共 207 人次。 

 
嘉義縣政府民政

處 

嘉義縣政

府民政處 

生活適應

宣導  
1 69 69 嘉惠新住民共 69 人次。 

臺南市

政府民

政局 

教育局及社會局  

生活適應

輔導教育

班 

4 80 80 
嘉惠新住民共 80 人次。 

衛生局及社會局  

新住民婦

幼健康計

畫講座 

37 884 884 
辦理婦幼健康講座含醫療補助親

子相處等課程。 

文 化 講

座 
2 106 106 辦理文化講座等。 

屏東縣

政府 

屏東縣屏東新

故鄉文教發展

協會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班。 

1 203 203 嘉惠新住民共 20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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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承(委)辦單位 
協辦單

位 

開辦課

程 
班次 

合計人

數 

受益人

次 
具體成效 

社團法人屏東

縣好好婦女權

益發展協會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班。 

1 245 245 嘉惠新住民共 245 人次。 

臺東縣

政府 

臺東縣政府民政

處戶政科 

臺東縣太

麻里戶政

事務所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 52 52 

嘉惠新住民共 52 人。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政

府民政處 

生活適應

輔導班 
3 74 74 

嘉惠新住民共 74 人次。 

花蓮縣政府 

新住民人

文發展關

懷協會等 

多元文化

活動 
1 200 200 

辦理多元文化活動共參與 200 人

次 

澎湖縣

政府 
澎湖縣政府 

新移民女

性關懷協

會 

生活適應

輔 導 班

  

1 23 23 
嘉惠新住民共 23 人 

基隆市

政府 

基隆市政府民政

處 

 

基隆市社

會處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 38 38 

嘉惠新住民 38 人次。 

  

 

基隆市政府民政

處等 

 

基隆市政

府民政處 

 

多元文化

活動 
1 33 33 

辦理多元文化活動共參與 33 人

次 

新 竹

市 政

府 

新竹市竹松社

區大學等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班 

2 72 72 

新住民透過課程研習語文學習、

廚藝研習(幸福烘培班)、地方民

俗風情、愛滋病防治、社區多元

文化等課程，以提升其在台生活

適應能力。 

臺中市

政府 
大甲戶政事務

所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9 151 151 嘉惠新住民共 151 人次。 

嘉義市

政府 

民政處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班 

1 32 32 

授課內容有效宣導族群平等觀

念，協助本市新住民生活適應能

力，加強渠等早日融入在地生

活，及知曉地方風俗民情。 

民政處  

109年新

住 民 多

元 文 化

活動 

2 2,047 2,047 

包括異國舞蹈、樂器演奏、異國

文物風情展示及辦理新住民輔導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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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承(委)辦單位 
協辦單

位 

開辦課

程 
班次 

合計人

數 

受益人

次 
具體成效 

金門縣

政府 
社會處 

金門新移

民關懷協

會等 

生活適應

輔導班 
2 62 62 

嘉惠新住民共 62 人。 

連江縣

政府 

衛生福利局新住

民家庭服務中心 

連江縣家

庭教育中

心 

生活適應

輔導班 
1 422 422 

嘉惠新住民共 422 人次。 

合計    121 13,830 1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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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作業要點 

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內授移字第一○四○九五五三六九號函頒 

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九日台內移字第一○六○九五○八六九號函修正 

一、依據： 

（一）依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八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審查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

預算之附帶決議辦理。 

（二）依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辦理。 

二、目的： 

本部為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使能順利適應我

國生活環境，共創多元文化社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

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特訂定本補助要點。 

三、服務對象： 

包括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未入籍之外國人、無戶籍國民、無國籍人、大陸

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而仍有照顧輔導需要者（以下

簡稱新住民），並鼓勵其在臺共同生活親屬參與。 

四、補助對象：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受補助對象，受補助對象得委由下級機關或立案之

民間團體辦理。但不得轉補助，並應對補助計畫之執行負監督責任。 

五、補助內容： 

（一）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以提升新住民在臺生活適應能力為重點，施以生活

適應、居留與定居、地方民俗風情、就業、衛生（含法定傳染疾病與愛滋病防

治）、教育、子女教養、人身安全、基本權益、語言學習、性別平等與權益、

有關生活適應輔導及活動等課程，並鼓勵其在臺共同生活親屬參與。 

（二）種子研習班：培訓種子師資及志願服務者。 

（三）推廣多元文化活動：以提升國人對新住民國家之多元文化認知為目的之       

教育、講座。 

（四）生活適應宣導：設置新住民服務專區網頁、攝製宣導影片、印製多國語言生

活相關資訊等資料。 

（五）其他經本部專案核備事項。 

六、補助原則： 

（一）由本部按直轄市、 縣（市）新住民人數，參考前二年執行情形，並依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八條規定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

次，給予不同比率補助，第一級為百分之五十，第二級為百分之七十五，第三

級為百分之八十，第四級為百分之八十五，第五級為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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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種子研習班 

1.每班以不少於十五人為原則。離島或偏鄉地區得依實際情形敘明理由，每班

以不少於五人為原則。每期課程二十小時至七十二小時。但有特殊情形者，

不在此限。偏鄉地區之認定，比照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所列服務

山僻地區及偏遠地區第三級規定。 

2.本款所需經費總額，應占當年度補助額度二分之一以上為原則。 

3.師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遴聘學校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士擔任為原則。 

（三）補助項目及基準 

1.外聘講師鐘點費： 

(1)聘請國外學者專家擔任講座，每小時最高新臺幣二千四百元。 

(2)聘請國內學者專家擔任講座，每小時最高新臺幣一千六百元。 

(3)聘請與主辦機關或訓練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

擔任講座，每小時最高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2.內聘講師鐘點費： 

(1)內聘講座，每小時最高新臺幣八百元。 

(2)專題演講費每小時新臺幣一千元至新臺幣二千元。 

(3)必要時得要求檢附該講座擔任該課程之專業或專長文件。 

3.通譯人員費用：每小時補助新臺幣三百元。 

4.臨時酬勞費：以當年度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基本工資時薪標準核給。但每人

每月臨時酬勞費總額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月薪標準。受託之新住民子女未

滿二歲，每收托五名兒童補助臨時人員一名，未滿五名者，以五名計，六名

以上兒童補助臨時人員二名；二歲以上未滿三歲兒童，每收兒童八名，補助

臨時人員一名，未滿八名者，以八名計，九名以上兒童補助臨時人員二名；

三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兒童，每收托兒童十五名，補助臨時人員一名，未

滿十五名者，以十五名計，十六名以上兒童補助臨時人員二名，並以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種子研習班及推廣多元文化為限。 

5.膳食費：每人每餐最高新臺幣八十元。 

6.志工服務交通誤餐費：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十元。 

7.租車費：每輛次最高不超過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8.保險費：補助各項課程及活動參加人員之平安保險。 

9.場地布置費：每案（班）最高新臺幣五千元。 

10.場地租借費：以在公設場地或訓練機關（團體）辦理為原則，無法依規定

辦理者，應敘明理由報本部同意。 

11.教材費。 

12.印刷費。 

13.宣導費。 

14.雜費：最高新臺幣八千元（含攝影、桶裝水、茶包、咖啡包、文具、郵資、

電池、衛生紙、垃圾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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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開會、講習除茶水及依規定供應餐盒外，不補助點心費、飲料費。 

16.獎金、獎品、服裝、紀念品、旅遊及聚餐性質之活動，原則不予補助。 

17.翻譯費、撰稿費、審稿費及出席費：以當年度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標準核給。 

18.材料費：依實際需求提列，並需註明單價及數量。 

19.製作費。 

20.演出費。 

21.光碟製作費。 

22.電子、平面、戶外等媒體廣告及節目託播費。 

23.排版費。 

24.編輯費。 

25.網站建置費。 

26.講師遠程交通費：赴離島地區搭機（船）授課，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檢據核實報支交通費。 

27.講師住宿費：限赴離島地區授課，應檢據核實報支，每日最高新臺幣一千

六百元。 

28.其他項目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所定基準。 

七、申請時間： 

（一）申請補助案件採事前審核為原則，並於計畫執行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二）受補助對象於收受本部通知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為原則。 

（三）為使補助款充分利用，如有賸餘得由本部函請直轄市、縣（市）提出申請。 

八、申請應備文件及審查原則： 

（一）依第五點補助內容，擬具個案之申請補助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一），並填具

彙整表（格式如附件二）送本部審查。 

（二）申請補助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目的、指導單位、主（承、協）辦單位、辦

理期程、參加對象及人數、地點、辦理內容、經費分析、預期效益。其中經費

分析內容應包括項目、數量、單價、預算數、申請補助金額及備註等。 

（三）本部組成審查小組，就各單位申請計畫書辦理審查作業，並得視需要邀請專

家、學者參與。審查項目包括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與中央政策配合

程度、計畫可行性及預期效益、地方自籌經費及其他。 

九、財務處理 

（一）受補助對象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將估列分配補助額度納入其預算。未能將補助額度納入預算者，應依直轄市及

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五點規定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墊付

款項應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未及於當年度

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

務轉正。未及於當年度辦理年度轉正者，應於年度終了後十五日內報本部核准

保留；如未辦理保留即應繳回補助款。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1.doc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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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補助對象依核定補助金額開立領款收據及受補助對象之入款帳戶名稱及帳

號並於函文中載明納入預算情形，俾憑辦理撥款事宜。未能及時將補助額度納

入預算者，應檢具立法機關同意墊付文件、領款收據（以上文件需加蓋受補助

對象印信），並註明入款帳戶名稱及帳號，據以先行暫付，於受補助對象完成

納入預算程序後，於函文中載明納入預算情形，函報本部，俾辦理暫付款轉正

事宜。 

（三）經核定之補助案件，由本部填具補助核定表（格式如附件三）交受補助對象

據以辦理補助款支用，計畫補助額度如有勻支情形，應先報本部同意後辦理。 

（四）經費撥付原則： 

1.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者，分二期按補助總額之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四十撥付。 

2.補助案件經核定後，先行請撥第一期經費，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

上時，得請撥第二期經費。請撥第二期經費時，應檢附經費請領申請表（格

式如附件四）及領款收據。 

（五）各補助計畫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事宜，至各類服務人員鐘點費及酬勞費

等涉及個人收入事項，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受補助對象應按原核定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如有特殊

情況，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執行期間及進度

時，應詳述理由，報本部核准後，方得辦理。 

（七）年度終了後，補助經費未經使用者應立即停止使用，並照數或依核定補助金

額占核定計畫總額之比率繳回賸餘款。 

（八）各補助案件，應參照政府會計相關規定，由受補助對象負責核銷，並於當年

度十二月二十日前將成果報告（格式如附件五）、執行狀況表（格式如附件六）

及績效評核表（格式如附件七）併同賸餘經費繳回本部。 

十、督導及評核： 

（一）各級政府應透過媒體加強宣導，鼓勵新住民、在臺共同生活親屬及國人踴躍

參與。 

（二）督導評核： 

1.對於補助案件執行期間，本部得不定期會同相關單位派員瞭解辦理情形，受

補助對象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備查。 

2.為瞭解各補助案辦理情形，受補助對象應按月提報成果統計表（格式如附件

八）。 

3.本補助要點考核併內政部年度執行新住民照顧輔導績效實地評核辦理。 

4.各單位辦理成果，將公布於本部網站。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3.doc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3.doc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4.doc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5.xls
http://www.ris.gov.tw/ch9/0940425-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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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單位名稱）（申請補助案件名稱）計畫書 

一、目的： 

二、指導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三、主辦單位：○○○政府 

四、承辦單位： 

五、協辦單位：（無則免填） 

六、辦理期程： 

七、參加對象及人數： 

八、地點： 

九、辦理內容：（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訓練及講座等，需加附課程表） 

十、經費分析： 

項目 數量 單價 預算數 申請補助金額 備註 

      

      

總計      

自籌經費總額： 

申請補助金額： 

（備註：項目欄請參考「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第六點第三款規定分類。）

單位：新臺幣元 

十一、創新作為： 

十二、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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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政府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事宜申請補助計畫彙整表 

案件名稱 承辦單位 地點 辦理期程 所需經費 備註 

     
 

     
 

     
 

     
 

     
 

     
 

     
 

     
 

備註： 

一、本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所屬辦理之活動，供申請補助之用。 

二、所需經費以「新臺幣／元」計。 

 

 

 

 

 

 

 

 

 



24 

 

 

 

 

 

附件三 

_________政府 申請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事宜補助核定表 

 

 

 

 

附註：涉及個人所得部分請依法辦理扣繳所得稅。 

 

 

 

 

 

 

 

補助案件名

稱 
承辦單位 

計畫總經

費 

申請補助 

經費 

核准補助 預

定

完

成

日

期 

備註 
金額 

占 本

年 補

助 額

度 比

率 

核 准 或不

核准原因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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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__________政府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事宜第二期補助經費請領表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案件名稱 計畫實施日 計畫完成日 核定補助金額（A） 已撥金額 

(B) 

累計實付數 

(C) 

執行率 

(D=C/B) 

第二期請領金額 第一期及第二期合

計撥付金額 

備註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填表說明：一、請撥第二期款者，請填寫本表；請撥第一期者免填。 

          二、累計實付數(C)係指核定補助金額項目已執行且實際支用者。 

 

 

 



26 

 

 

附件五 

___________政府（申請補助案件名稱）計畫成果報告 

 

一、 指導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二、 主辦單位： 

三、 承辦單位： 

四、 協辦單位：（無則免填） 

五、 經費支用情形： 

金額 補助金額 自籌金額 合 計 

概算數    

決算數    

  備註： 

  1、金額以「新臺幣/元」計。 

    2、請依申請補助案件所提概算，分列補助金額及自籌金額。 

六、 參加學員名冊： 

七、 執行狀況：（請依補助案件所提「辦理內容」與事實狀況陳述之） 

八、 成效分析：（請以補助案件所提「預期效益」與實際成果分析之） 

九、 創新作為成效： 

十、 建議事項： 

十一、 附件：（成果及照片） 

備註：依各計畫分別填列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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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__________政府接受內政部補助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事宜     年度執行狀況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補助案件名稱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計畫實施日 計畫完成日 
核定 

補助金額 

累計實支數 
核 銷

情形 
繳回經費 備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合計 自籌經費 補助經費 

                                

                                

                                

                                

                                

                                

                                

                                

                                

填表人：            業務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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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______________政府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績效評核表 

評核項目 參考指標 配分 衡量標準 地方政府 內政部 

自評分

數 

佐證資料 評核分

數 

評核意見 

一、計畫執

行 （ 二 十

分） 

(一)核定計畫項目執

行情形 

十 1.執行核定計畫項目百

分之八十以上（十~八

分） 

2.執行核定計畫項目百

分之七十九~百分之六

十（七~五分） 

3.執行核定計畫項目百

分之五十九以下（四分

以下） 

    

(二)核定計畫執行進

度情形 

十 1.提前或依計畫期限完

成（十~八分） 

2.逾期一~三十日完成

（七~五分） 

3.逾期三十一日以上完

成（四分以下） 

    

二、帳務管

理 （ 二 十

分） 

(一)補助經費申請撥

款情形（以內政部

移民署收文日為

基準） 

十 1.核定表送達十五日內

提出申請（十~八分） 

2.核定表送達十六~三十

日內提出申請（七~五

分） 

3.核定表送達三十一日

以上提出申請（四分以

下） 

    

(二)於當年十二月二

十日前完成辦理

核銷等相關會計

作業  

十 1.於期限內辦理（十~八

分） 

2.逾期一~三十日以上完

成（七~五分） 

3.逾期三十一日以上完

成（四分以下） 

    

三、行政管

理 （ 二 十 

分） 

成果報告格式及內容 二十 1.符合格式且內容具體

（二十~十五 分） 

2.未符合格式但內容具

體（十四~十分） 

3.符合格式但內容未具

體（九~五分） 

4.未完全符合且格式內

容未完全具體（四分以

下） 

    

四、計畫效

益評估（四

十分） 

（一）符合原核定計

畫所設定之預期效

益 

十 1.達成率百分之八十以

上（十~八分） 

2.達成率百分之七十九~

百分之六十（七~五分） 

3.達成率百分之五十九

（四分以下） 

    

（二）研議相關改進

或建議方案 

十 1.具參考價值（十~六分） 

2.未具參考價值（五~一

分） 

3.未研提改進、建議方案

（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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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自我改善

機 制 ( 如 申 訴 管

道、滿意度調查等） 

五 1.建立機制且辦理追蹤

處理（五~四分） 

2.建立機制，未辦理追蹤

處理（三~一分） 

3.未建立機制（零分） 

    

(四)活動計畫預期參

與人數與實際參與

人數執行情形 

七 1.參與人數達百分之八

十以上（七~六分） 

2.參與人數達百分之六

十~百分之七十九（五~

三分） 

3.參與人數達百分之五

十九以下（二分） 

    

(五)創新方案 八 方案理念、資源建構連結

及專業發展，有助於提升

新住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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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內政部移民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補助要點成果統計表    年  月份  

班別 

年度 

成果 

縣市 

生活適應 

輔導班 

種子 

研習營 

推廣多元 

文化活動 

生活適應 

宣導 
其他專案 

備註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班次 
人數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隆市                 

宜蘭縣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彰化縣                 

嘉義市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合計                 

 


